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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徽 省 卫 生 健 康 委

工 作 传 真
皖卫传〔2024〕67 号 签发人:崔礼军

关于开展 2024年度安徽省地方标准
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卫生健康委，委属各单位，省属各医院，委机关相关处室，

省疾控局，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安徽省地

方标准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委将组织卫生健康领

域地方标准项目的征集、遴选和申报工作。

一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市以下单位申报材料经市级卫生健康委审核、盖章后

报送省卫生健康委相关业务处室审核（盖章或负责人签字）后，

统一报政策法规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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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委属单位，省属医院，相关单位申报材料经委机关相

关业务处室审核（盖章或负责人签字）后，报政策法规处汇总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

2024 年度安徽省地方标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及 2024 年安

徽省地方标准立项指南进行申报，申报材料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

版盖章各一份，包括：

1.安徽省地方标准立项申请（第一起草单位盖章，省卫生健

康委业务处室审核签字或盖章）；

2.安徽省地方标准计划项目汇总表（见附件）；

3.安徽省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书（见附件）；

4.安徽省地方标准草案（按照 GB/T1.1-2020 要求编写，明确

标准的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；修订标准的，应说明拟修订主要技

术内容和对应的条款）；

5.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应提供该产品的获批文件或相关证明

材料，申报标准名称应与获批产品相同；

6.申报试验标准应提供起草单位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的与

该成果相关的学术论文；

7.项目内容涉及专利的，应提供专利的相关证明及专利持有

人授权文件，起草单位应对所提供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（二）列入《关于印发〈安徽省农村人居环境标准体系建设

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〉的通知》（皖市监函〔2022〕197 号）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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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2《标准明细表》中卫生健康领域省级地方标准的项目优先立

项。

（三）各单位要严把申报项目的质量，申报材料于 3 月 25

日前反馈至省卫生健康委政策法规处。

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屯溪路 435 号（安徽省卫生健康

委 4 楼 418 室，联系人：余鹏亮；联系电话：62998142）。

附件：1.安徽省地方标准计划项目汇总表

2.安徽省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书

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3 月 6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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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安徽省地方标准计划项目汇总表

归口单位：（公章）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
项目

名称

归口

单位

是否急

需重点

项目（是

∕否）

是否是列入行业

标准化规划的项

目（是∕否，选

择“是”的项目

应一并列出文件

名称和文号）

第一

起草

单位

第一起草

单位性质

（民营企

业、外资企

业、其他）

第一起

草单位

所在地

（市）

参与

起草

单位

项目

性质

（强

制∕

推荐）

项目类型

（被代替

的标准

号）

联系人
联系

电话

注：此表由归口单位填写并加盖单位公章。请用 excel 编制表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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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安徽省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书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
项目名称

归口单位

项目性质 □ 强制 □ 推荐

项目类型 □ 制定 □ 修订
拟代替标准号

（修订项目填）

国际标准分类号（ICS）
中国标准文献

分类号（CCS）

是否涉及专利 □ 是 □ 否
专利号

专利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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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背景与现状（主要包括行业发展基本情况及存在问题，相关技术成熟度及发展前景等）

三、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

四、必要性（主要包括标准制定的紧迫性、拟解决的问题等）

五、可行性（主要包括起草单位标准化工作基础、技术力量、项目经费保障，以及标准实施的难易程度、是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

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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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预期效益分析（主要包括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等）

七、标准实施方案（主要包括本单位以及建议归口单位采取的标准宣贯、实施、监督检查的措施）

八、申报强制性标准时涉及的特定内容（主要包括强制的内容、依据、涉及的产品或对象、强制实施的风险分析评估）

九、所有起草单位简要信息（按参与程度排序，标准若立项发布将按此顺序执行）

序号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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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所有起草单位诚信守法承诺（第一起草单位和参与起草单位均应在此栏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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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承诺三年内未发生重大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事故，未发生违法、违规、失信等市场不良行为行为，同意申报。

第一起草单位（盖章）

参与起草单位（盖章）

十一、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意见

同意申报

（单位盖章）

十二、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（归口单位）意见

同意申报

（单位盖章）

注：1.项目若无对应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，“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意见”可空缺；

2.修订项目若为多个标准合并修订，则所有被修订标准信息均应填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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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可根据内容自行调整表格大小。


